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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教育学院文件

辽教院发〔2025〕22号

辽宁省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
考试（面试）公告

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2025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工

作部署和《辽宁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

(试行)》 (辽教发〔2015〕190号)有关规定，现将我省

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 笔试成绩查询

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由教育部

教育考试院公布，考生于 2025 年 4月 21日登录网站

（http://ntce.neea.edu.cn）查询笔试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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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面试时间与地点

（一）面试时间

2025年5月17日至18日（具体时间、地点详见准考

证）。

（二）面试地点

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教师

资格考试（面试）地点设在各市，具体地点由当地教育行

政部门确定。

三、面试内容与形式

（一）面试内容

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认知、心理素质、仪表仪态、

言语表达、思维品质等教师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、教学实

施、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。如需了解《考试标准》和

《考试大纲》（面试部分）等相关面试信息，可登录教育

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。

（二）面试形式

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、情境模拟等方式，通过抽题、

备课（活动设计）、回答规定问题、试讲（演示）、答辩

（陈述）、评分等环节进行。

四、面试程序与科目

（一）面试程序

1.候考。考生持面试准考证、身份证按时到达考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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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候考室候考。

2.抽题。按考点安排，登录面试测评软件系统，计算

机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（幼儿园类别考生从抽取的2道试

题中任选1道，其余类别只抽取1道试题），经考生确认

后，打印试题清单。

3.备课。考生持备课纸、试题清单进入备课室，撰写

教案（或活动演示方案），时间20分钟。

4.回答规定问题。考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指定面试

室。考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2个规定问题，考生回答，时间

5分钟。

5.试讲/演示。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（或活动演示方

案）进行试讲（或演示），时间10分钟。

6.答辩。考官围绕考生试讲（或演示）内容和测试项

目进行提问，考生答辩，时间5分钟。

（二）面试科目

1.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不分科目；小学教师

资格考试（面试）科目分为：小学语文、小学英语、小学

社会、小学数学、小学科学、小学音乐、小学体育、小学

美术、心理健康教育、信息技术、小学全科等，考生需选

择相应的报考科目；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

（面试）科目，应与笔试科目三《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》

相一致；报考中职文化课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科目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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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科目一致；报考中职专业

课和实习指导教师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的考生面试时，

需加试专业知识概述。

2.根据教育部要求新增部分学科。其中小学类别增设

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信息技术”“小学全科”“特殊教

育”等学科；初中、高中类别增设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日

语”“俄语”“特殊教育”等学科；中职专业课和实习指

导课类别使用 《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》（2021版，2024

年1月更新）。具体面试由各市教育局自行命题和组织。面

试内容请考生咨询所报考区。

（三）报考中职文化课（除中职心理健康教育、日

语、俄语外）考生面试使用测评系统抽题。报考中职心理

健康教育、日语、俄语3个学科的中职文化课考生需持有与

所申请任教学科一致的一节课纸质教案及课件（PPT），教

材选用中等职业教育正式出版的教材（标准详见附件2），

具体考查方式以各市面试公告为准。

报考中职专业课、实习指导课考生面试不使用测评系

统。报考中职专业课、实习指导课考生需持有与所申请专

业一致的一节课纸质教案、课件（PPT）和实训项目设计方

案，教材选用中等职业教育正式出版的教材（标准详见附

件3、附件4）。

报考中职文化课讲授时间为20分钟；报考中职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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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、实习指导课讲授时间为10分钟，实训项目设计方案说

明时间10分钟，共20分钟。

面试程序为：

1.考生凭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参加面试，按照准考证

时间到达候测室。

2.考生按照工作人员要求进入面试室。进入面试室后

把纸质材料和U盘交给评委，考生进行讲授展示，面试时间

20分钟。

3.考生答辩，评委围绕考生讲授内容进行提问。

4.考试结束，由工作人员带领考生离开考场。

五、网上报名与确认

（一）报名条件

符合《辽宁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

(试行)》(辽教发〔2015〕190号)规定的报名对象、报名条

件，且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笔试）各科目成绩

合格且在有效期限内的，可报名参加本次面试。

1.户籍或居住证在辽宁省的人员，分别在户籍所在

市，居住证所在市报考。

2.辽宁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三年级以上（含三

年级）学生可在学校所在地或户籍地报考。

（二）网上报名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实行网上报名，本次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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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网上报名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10：00至4月24日17：

00，逾期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。符合报名条件者，可在规

定的网报时间内自行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

（http://ntce.neea.edu.cn），按照报名系统指引及相关

要求填报信息。

注意事项：

1.已参加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笔试）

的考生，网报时不用重新注册。其他批次参加中小学教师

资格考试（笔试）的考生，在面试报名前需重新注册和填

报个人报考信息，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的面试报名资

格。考生所报类别笔试各科目均合格，且成绩在有效期内

的考生方具备面试报名资格。报名系统有判别考生笔试成

绩是否具备报名资格的功能，笔试成绩尚不具备报名资格

的考生将无法进行面试网上报名操作。

2.考生须本人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报

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，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

信息准确性负责。禁止培训机构和学校代替考生团体报

名，如有违反规定造成填报信息有误的，责任由考生本人

承担。

3.如忘记密码，可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

站报名系统提示重置密码，报名系统将把新的密码通过短

信发送到考生笔试报名时所填报的手机上。若有考生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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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号码，可通过拨打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教师资格考试客

服电话核实身份后，进行人工重置密码获取新的登录密

码。（客服电话010-82345677）

（三）网上确认

面试报名确认环节全部采用网上确认信息方式，考生

无需到现场确认。考生信息只在网上审核，不组织现场确

认。审核时如发现信息有误，由审核单位退回，考生须自

行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更改，重新填报进行确认、审核。网

上确认时间为2025年4月22日至25日，具体时间详见各市面

试机构公告。逾期未办理资格审查和确认信息手续的，视

为放弃报考。各考区确认点联系方式详见附件1。

（四）考试缴费

审核通过的考生，应再次登录报名系统，在网上缴纳

考试费。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收费标准：幼儿园、中

等职业教师为每人220元，其他类教师为每人180元。网上

缴费截止日期4月26日24:00，未按时缴费者视为放弃考

试。

（五）准考证打印

打印面试准考证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开始，考生自行

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报名系统进行下载、

打印面试准考证，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、地点和相关要求

参加面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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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面试成绩查询与合格证明发放

（一）面试成绩查询

本次面试成绩查询时间为2025年6月11日，考生自行登

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本次面试成绩。如

对本人的面试成绩有异议，可在面试成绩公布后10个工作

日内向所在考区提出复核申请。

（二）合格证明发放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均合格的考生，由教

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颁发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

明》，该合格证明是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时的必要条件。面

试成绩公布后考试成绩合格的考生，可自行登录教育部中

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（http://ntce.neea.edu.cn）“合格

证查询”栏目，查询、下载、打印PDF格式“网页版”考试

合格证明（黑白、彩打都可以），提供给认定部门使用。

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3年，具体有效期日期以考试合格证明

上标示的日期为准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考生应遵守教育部《面试考生守则》，如有违

纪违规行为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

部第33号令）进行认定和处理。

（二）了解《考试标准》和《考试大纲》（面试部

分）等信息，请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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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以所在考区面试公告为准。

附件: 1.辽宁省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

（面试）报名确认点联系方式

2.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面试测试标准

3.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面试测试标准

4.辽宁省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面试测试标准

辽宁教育学院

2025年4月10日

辽宁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4月10日印发


